
第六章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全自动固相萃取仪与医用臭氧机采购项目，

共两个包。

二、技术参数及要求

（一）采购清单

1、第一包：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是否允许采购进口产品 备注

1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1台 否

2、第二包：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是否允许采购进口产品 备注

1 医用臭氧机 1台 是

（二）技术参数

第一包：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1.功能要求：用于血液、尿液、水样等样品提取液中痕量有机物的萃取和净

化，尤其适合于小体积液体样品中痕量有机物的分析，是气相、液相色谱或质谱

仪器的样品前处理制备系统，能够很好的嵌入整个前处理流程，提高前处理的效

率。

2.可自动完成固相萃取的全过程（柱活化、上样、淋洗、吹干、洗脱、分步

收集），萃取后的样品无需转移 ,能与同品牌的浓缩模块兼容使用 ,降低样品损

失、交叉污染的风险。

3.▲样品通道数量：≥6通道，同步处理 6个样品；最大处理样品数量：

≥36 个 80ml 样品；大体积水样处理能力：≥36 个水样连续处理。

4.取样针：≥6套表面处理防腐蚀取样针；溶剂切换阀：≥6套 12 通阀；注



射泵系统：≥6套 10ml 注射泵

5.溶剂通道：≥8通道；流速范围：0.1～100mL/min。

6.萃取柱自动密封：连续自动密封市面上各品牌固相萃取柱，可在软件上设

置萃取柱密封高度（2.0cm-5.0cm），默认最低紧贴填料。（需要提供密封圈下

降高度设置的软件界面截图及不同密封位置的实拍图片并说明）

7.▲清洗功能：具备独立取样针清洗槽和独立萃取柱密封杆清洗槽，清洗溶

剂可任意设定（需提供柱密封杆/针于独立清洗位清洗，以及清洗槽带有排废管

路的视频并说明）

8.▲浓缩富集模块：利用水浴加热和氮吹对样品进行浓缩，与固相萃取兼容，

萃取后样品无需转移。批量处理能力：≥30 个 80ml 样品同时进行浓缩。浓缩过

程中，氮吹针可随液面自动下降，通过软件对针位移速度进行设定，垂直移动距

离≥150mm，节约氮气。（需提供氮吹针自动下降的过程和软件界面的视频并说

明）

9.浓缩时抽屉自动关闭实现锁定功能，暂停或结束时抽屉可自动打开，氮吹

针可自动升降或复位。（需提供浓缩抽屉自动移动过程、氮吹针自动复位过程的

实拍图并说明）

10.柱干燥功能：氮气干吹，时间压力可调。气压输入：最大 100psi（6.9bar）；

气压输出：0-20psi（1.4bar）。

11.▲在线除水：自动在线连续使用商品化无水硫酸钠柱完成洗脱除水。排

废功能：≥3通道（有机废液、水废液、含氯废液）。

12.水样在线过滤：支持≥36 个水样在线过滤，≥45mm 微孔滤膜。

13.溶剂监视功能，当溶剂瓶内溶剂量不足以完成设置的方法时，报警提示



添加溶剂。

第二包：医用臭氧机

▲1、产品用于缓解腰椎间等疾病引发的腰腿疼痛,出具相关资料证明。

2、臭氧浓度：0-80 ug/ml ，出具相关资料证明。

▲3、医用臭氧浓度调节方式：步长 1ug/ml 连续可调。

4、臭氧浓度误差：不大于±4% ，出具相关资料证明。

5、臭氧流速≥1L/min 内部压力：600-1200hpa。

6、工作温度：5℃-40℃ 储存温度：-5℃-50℃。

▲7、功能系统模块：自动灌注模式系统、臭氧化大自血模式系统、臭氧袋

灌注模式系统、低压负罩灌注模式系统。适用于注射器灌注注射疗法、直肠灌注

疗法、大自血疗法、臭氧化水疗法、低压负罩疗法、臭氧袋气浴疗法。

8、可配备独立的臭氧化水装置，装置需配备残余气体净化装置。

9、重量不大于 12.5 千克，便于门诊、病房、手术室移动使用。

10、臭氧浓度显示方式：液晶触屏控制显示，出具相关资料证明。

11、有≥2个独立出气口；至少具有注射器取气和自动灌注取气

12、产品性能结构组成须包括压力校正器，保证治疗浓度的精确性

13、有残气回收净化装置，出具产品注册证证明。将剩余臭氧气体还原成氧

气，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14、具有气路压力校正及控制装置，出具产品注册证证明。

▲15、臭氧中氧化亚氮含量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臭

氧中氧化亚氮含量检测报告。

16、仪器正常工作后，室内空气中臭氧浓度不能超过 0.05mg/m³，至少小于

国家 3倍标准，避免对医务人员造成伤害，提供产品检测报告证明。



▲17、耗材需与仪器配套使用。

18、配套一次性使用空气过滤器直径不大于 0.3 微米。

▲19、设备为便携设备，尺寸≤长 450mm*宽 400mm*高 200mm

注：①带“▲”项为本项目重要技术参数，需提供（国家认可第三方检测

报告或产品生产厂家官方宣传彩页或厂家技术白皮书）复印件佐证并加盖投标

人鲜章，否则作负偏离处理。

②参数中明确要求提供佐证材料的按照参数要求提供，否则做负偏离处理。

三、质量要求

1、投标人需提供全新的货物(含零部件、配件等)，表面无划伤、无碰撞痕

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并按照相关要求包装完好。

2、投标产品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要

求，以及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

四、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交货时间：

（1）第一包：合同签订后 20 天内，货物到达采购人现场，并完成安装、调

试工作。

（2）第二包：合同签订后 30 天内，货物到达采购人现场，并完成安装、调

试工作。

2、包装和运输：投标人应保证将货物按照国家或专业标准（两标准不一致

时，按照较高标准进行）包装、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合同规定的交货地点，并

进行安装、试运行。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

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3、交货地点：

（1）第一包：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检验科。

（2）第一包：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麻醉科。

4、付款条件及进度

（1）第一包：

①合同签订生效，货物交付并履约验收合格后启动支付审批程序，支付合同

金额的 95%，剩余合同金额的 5%待质保期满叁年后一次性无息支付。



②中标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增值税发票及凭证资料后进

行支付结算，付款方式均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中标供应商接受转账的开户信

息以采购合同载明的为准。

（2）第二包：

①合同签订生效，货物交付并履约验收合格后启动支付审批程序，支付合同

金额的 95%，剩余合同金额的 5%待质保期满叁年后一次性无息支付。

②中标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增值税发票及凭证资料后进

行支付结算，付款方式均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中标供应商接受转账的开户信

息以采购合同载明的为准。

5、报价要求：投标人的报价应该包括货物、材料、培训、运输、安装、调

试、人工费、税费、代理费以及与本项目相关的一切其它费用。

6、验收标准、方法：

（1）采购人接到中标供应商履约验收申请后 7日内组织项目验收，如质量

验收合格，双方签署《验收报告》。

（2）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人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

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

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招标与投标文件中按质量

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3）中标供应商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配件、用户使用手册、原厂

保修卡等资料交付给采购人；中标供应商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

工具的，必须负责补齐，否则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

（4）其他未尽事宜应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

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7、质保期限：

（1）第一包：质保期为最终验收合格后八年。

（2）第二包：质保期为最终验收合格后五年。

8、项目培训：采购人应安排设备的使用人员和维护人员给予全面跟踪、配

合；中标供应商应对采购人相关人员进行全面培训，保证采购人有关人员掌握设

备的正确使用和维护方法。

9、违约责任条款：



采购人违约责任

（1）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拒付货款的，采购人应向中标供应商偿

付拒付货款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2）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供应商支付货款的，每逾期

1天采购人向中标供应商偿付欠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天违约金。

投标人违约责任

（1）中标供应商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中标供应商应向采购

人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违约金，并须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

货物给采购人，否则，视作中标供应商不能交付货物而违约，还应按本条本款下

述第“（2）”项规定由中标供应商偿付违约金给采购人。

（2）中标供应商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

物外，应向采购人偿付货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60 个日

历日，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供应商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款额向采

购人偿付违约金，并须全额退还采购人已经付给中标供应商的货款及其利息。

（3）中标供应商货物经采购人送交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

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中标供应商

没有按时交货而违约，中标供应商须在 30 个日历日内无条件更换合格的货物，

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采购人有权终止本合同，中标供应商还应另付合同

总价的百分之五的违约金给采购人、全额退还采购人已经支付的货款及其利息。

（4）中标供应商保证本合同货物的权利无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

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

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行没收查处的，中标供应商除应向采购人返还已收

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采购人

造成的一切损失。

（5）中标供应商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还应按采购人损

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采购人。

10、争议管辖：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双方经协商可以/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

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货



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2） 在解释或者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双方应通过协商方式解

决。

（3）经协商不能解决的争议，双方可选择向采购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

提起诉讼，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4）在法院审理期间，除有争议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可以履行的仍应

按合同条款继续履行。

11、政府采购政策要求：（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强制节能产品：本项目若涉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

强制采购产品的，供应商应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

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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